
關
於
「
法
院
審
椋
職
業
有
關
之
考
試
」
之
判
決

--

聯
邦
憲
法
法
院
一
九
九
一
年
四
月
十
七
曰
第
一
庭
判
決
，截
至

譯
稿
完
成
時
尚
未
登

载

於
聯
邦
蕙
法
法
院
判
決
集
中
，
原
稿
譯
 

自
新
司
法
周
刊
一
九
九
一
年
第
二
〇
0
五
頁
以
下

譯

者

.

1

榮

相

關

條

文

：

基
本
法
第
二
條
第
一
項
’
第

三

一

項

-
第
十
二
條
第
一
項
’
第
三
十
三
S

二
項
■
，
下
薩
克
*
:

法
律
人
訓

 

練
規
章
第
七
十
九
條

判

決

要

旨

：



二
七
八

L

依
基
本
法
¥

二
條
第
一
項
職f

明
之
考
試
程
序
應
在
有
效
地
保
護
職f

由

之

基

本

人

權

下

進

行

之

*
因

 

此

-
應

考

人

應

有

權

’
有
效
地
針
對
結
業
成
績
提
出
i

。
反

之

’
不
得
對S

之
考
試
成
績
要
求
召
開
第
二终
打
政

 

機

關

完

全

地

重

_

分

。

L
行
政
法
院
對
考
試
機
關
評
定
餘
地
(B

e
w
e
r
t

 

J
s
s
p
i
e
k
a
u
m

 )
之
判
決
僅
#
^
關
考
試
特
別
的
評
定
下
*
丈
口

 

於
基
本
法
第
十
九
f

四
項
之
規
定
。
反

之

’
介
於
主
考
官
與
應
考
人
間
專
業
意
見
的
差
異
並
非
完
全
排
除
法
院
的
審

 

核

.
3.
由

基

本

法

第

十

二

條

第

一

項

可

以

導

出

，
對
於
職
業
有
關
考
試
之
一
般
評
定
原
則
是
：

一
個
逾
當
的
及
以
前
後

案

件

要

：

第
一
 f

訟

提

起

人

(1 B
V
R

亡9

 /
00
1
 )
於
一
九
七
五
¥

月

卅

一

日

在

下

薩

克

森

的

邦

法

局

’
以
結
業

 

成
績
，
中

等

(b
e
f
riedigend

 )
(
六

•

 H
八

分

)
-
通
遇
了
第
二
次
法
律
的
國
f

試

•
針
對
這
個
考
試
決
定
他
以
考

 

試

三

部

分

每

部

分

皆

偏

低

被

評

分

爲

由

-
而

提

出

聲

明

異

議

(w
i
d
e
a
p
r
u
c
h

 )

。
主

考

官

對

其

書

面

報

告

(
 

A
k
t
e
n
v
o
r
t
r
a
g

 )
認
爲
不
切
題
與
不
充
足
而
僅
評
爲
六
分
，
因
爲
他
們
不
認
同
他
的
法
律
見
解
，
雖
然
此
見
解
在
文
獻

 

上

是

適

當

的*

 

考
試
對
S

分

-
雖
然
他
皆
切
題
地
回
答
所
有
問
題
以
及
一
位
主
考
官
甚
至
多
次
讚
'
好



"

，
但
他
卻
僅
獲
，
中
上
分
數
#
(
八

分

)*

對

其

家

庭

由

於

主

考

官

搞

不

清

—

的
困
難
度
而
設
定
了
不
被

 

允
許
的
判
斷
基
準
，
而
僅
給
予
，
及
格
分
數
〃
 
(a

u
s
r
e
i
c
h
s
d

 )
(
四

分

)

。
雖
然
他
對
所
選
擇
的
表
現
形
式
以
極
佳

 

理
由
加
以
論
速
以
及
由
他
所
辯
護
的
法
律
觀
點
完
全
適
當
的
-
但
主
考
官
卻
S

事
物
報
告
的
架
構
不
滿
意
以
及
批
評

 

法
律
問
題
的
解
1

太
過
於

膺

淺

，
不
充
足
與
矛
盾
。
邦
法
^

•
試
局
S

了
偭
別
主
考
官
的
意
見

 

f

其
評
分
並
對
訴
嵌
提
起
人
之
批
評
以
S

細
説
明
加
以
反
駁
。
於

是

，
邦
法
務
考
試
局
駁
回
聲
明
異
議
*
在
事
由

 

中
它
接
納
了
主
考
官
所
提
的
意
見
。
因
爲
並
無
根
據
顯
示-

主

考

官

在

其

評

分

時

以

錯

誤

事

賓

出

發

點

’
違
背
一
般

 

有
效
的
評
分
S

或
引
用
了
不
客
観
之
論
述
■
因
此
考
試
成
績
的
更
正
不
在
考
慮
之
內*

行

政

法

院

駁

回

•
它
以

 

考
試
機
關
擁
有
判
斷
餘
地
作
爲
理
由
•
值

的

是

仍

隸

馬

於

有

權

主

考

官

的

^

術

評

價

。
對

此

’
法
院
僅
得

 

f

 ’
是
否
主
考
官
以
錯
誤
亊
f

出

發

黠

’
觸
犯
一
般
有
效
的
評
分
準
則
或
引
用
不
客
觀
的
論
述*

集

訟

提

起

人

 

個
別
的
S

評
S

，
行
政
法
院
得
出
結
論
，
亦
即
考
試
機
關
並
没
有
超
越
其
判
斷
餘
地
的
界
限
。
上
訴
及
不
准
許
的

 

申

新

不
成
立
。

第
二
位
訴
訟
提
起
人
(1

 

B
v
R
2
1
3
/
8
3

 )
於
一
九
七
八
年
二
月
七
曰
第
二
次
没
有
通
過
第
一
次
法
律
的
國
家
考
試

 

。對
其
家
庭
作
業
他
僅
獲
得
四
分
，

筆
試
平

i

四
點
一
六
分
以
及
口
試
得
三
分
-
因
此
總
成
縯
在
四
分
(
及
格

 

)
之

下*

訴
訟
提
起
人
以
聲
明
囊
$
5
^
其
家
庭
^
!
^
^
過

低*

在
主
考
^
!
1
^
中
的
衆
多
指
正
說
明
與
|

是
不
 

正
確
或
明
顯
錯
誤
的
*
尤
其
兩
位
批
考
官
將
他
就
民
法
八
一
八
條
第
三
項
差
額
理
論
(Saldo-Thsrie

 )
及
其
論
證
關

 

聯
的
敘
述
評
爲
★
多
方
観
黏
遇
於
粗
淺
且
錯
誤
連
連
〃
；
此
乃
他
捫
没
有
認
知
法
學
爭
論
的
狀
況
以
及
没
有
注
意
到

二

充



二
八
o

他
所
列
的
參
考
書
目*

此
聲
明
§

的
提
出
是
針
對
家
庭
S

的
兩
位
批
考
官
而
來
。
兩
位
批
考W

&

細
地
對
新
方
所

 

提

出

多

處

的

荽

予

以

説

明

並

大

體

上

駁

斥

其

銳

•
當

然

-
溝

滅

弱

了

雾

缉

警

雲

上

敘

述

的

®

 i

同
意

 

訴
方
所
提
民
法
八
一
八
條
第
三
項
占
重
要
地
位
’
但
f

引
用
的
主
題
、
差
額
理
論
"
在
此
關
聯
上
卻
不
八
昼
通
常
的

 

術

語

，
並
且
總
而
言
之
，
其
問
題
點
並
没
有
充
足
深
入
的
探
討*

是

故

在

結

果

上

持

以

及

格

(
四

分

)
爲
f

。
 

明
顯
地
其
作
業
是
多
處
不
充
足
與
-K

M
草

率

•
法
務
考
試
局
主
席
駁
回
其
聲
明
異
議
。
基
本
上
一
個
擁
有
考
試
成
績
判

 

斷
的
考
轼
決
定
不
得
被
改
變
.，
僅
I

決
定
觸
犯
了
必
要
的
判
斷
槺
準
’
或
程
序
規
定
存
在
時*

更
正
i

才
列
入
考

 

慮

*
如
此
的
錯
誤
在
此
並
無
法
S

•
在
批
考
官
重
新
檢
閲
並
就
聲
明
異
讒
理
由
取
得
認
知
而
仍
f

原
！̂

之

後

-

對

聲

機

關

而

言

意

見

與

批

考

官

一

致

-
因

此

.

.

.
並
不
存
在
著
更
^

的

理

由

。

行
政
法
院
駁
回
其
新*

其
決
定
爲
合
法
的
-
因

爲

家

庭

之

評

分

在

結

果

上

不

S

駁

之

•
它
是
以
考
試
機
關

 

的
判
斷
餘
地
爲
出
發
黠
-
其
在
S

法

救

濟

途

徑

獲

許

一

個

有

限

的

震

•
雄

然

-
蠢

問

題

之

W
-

不

宴

通

 

説
丨
並
非
全
然
被
剝
奪
-
但

-
在
補
充
評
定
理
解
中
所
加
的
更
正
批
示
並
無
顯
示
出
可
能
影W

i

果
的
批
改
過
失
•
因

 

Jlfc
•
聲5

^

遇

程

蠢

可

蠢

之

，

上

新

與

及

不

准

篇

申

述

不

成

立

•

憲

麝

願

速

到

駁

回

理

由

：
憲

法

之

置

合

法

提

起

’
但
其
理

由

不

足

。



1

、
 

主
管
的
法
務
考
試
局
之
行
政
程
序
的
進
行
在
憲
法
上
是
無
可
非
議
的
。
訴
方
針
對
所
獲
得
考
試
成
績
的
抗
議

 

，
其
f

僅
及
於
概
括
的
錯
誤
審
核
’
但
非
及
於
所
獲
考
試
成
績
的
一
個
全
面
重
新
評
分*

就

此

，
並
没
有
存
在
任
何

 

合
憲
性
問
題
*

L
對
於
職
業
許
可
，
以
考
試
之
形
式
要
求
一
定
預
備
教
育
與
訓
練
以
及
所
需
能
力
之
證
明
的
法
規
干
預
了
職
業
選

 

擇
的
自
由
’
並
因
此
應
滿
足
基
本
法
第
十
二
條
第
一
項
的
要
求
•
這

用

於

第

一

次
與
第
二
次
法
律
的
國
家
考
試
(
 

v
g
l
.
B
v
e
r
f
G
E
3
7
,
3
4
2
【3
5
2
】；79,

 

2
1
2
1
2
1
8
】

 

=

 

N
V
w
Z

 

1
9
8
9
,
6
4
5

 )
。
在
如
此
一
種
考
試
的
成
績
要
求
與
標
準
*
依
此

 

來
評
定
所
提
出
的
成
績
’
需

要
一

個
法
律
的
基
礎
；
考
試
的
界
限
依
其
方
式
及
水
準
不
得
是
不
適
當
，
不
必
要
的
或
不

 

可
期
待
的
(v

g
l
.
B
v
e
r
f
G
E
S
0
,
l【2

4
〗

 

=
N
V
w
Z

 

1
9
8
9
,
8
5
0

 )
。
基
本
人
權
之
農
也
透
過
程
序
之
形
態
而
生
效
.，
依

 

此

，
基
本
人
權
不
僅
影
響
全
部
實
質
法
；
而
且
也
影
簪
那
些
對
基
本
人
權
保
障
有
意
義
的
程
序
法
(v

g
l

bJv
e
r
f
G
E

 

53,

 

30
1
65

】

 

=
N
J
W

 

1980,

 

7
5
9

 )
。

2.
 

對
新
方
而
言
’
本
件
爭
點
並
非
攸
關
考
試
程
序
；
他
們
所
貴
難
是
涉
及
到
成
績
評
定
的
程
序*

他
們
要
求
，
在

 

聲
明
異
議
途
徑
上
，
針
對
主
考
官
之
令
人
S

的
解
説
以
及
其
依
此
評
定
的
分
數
得
以
提
出
其
非
難
，
藉
以
透
過
聲
明

 

異
議
機
關
以
達
到
一
個
有
效
的
奮
-

就
是
否
以
及
何
種
程
度
在
行
政
程
序
上
被
要
求
基
本
人
權
之
擔
保
’
這
問
題
一
方
面
依
i

基
本
人
權
干
預
的
方

 

式
及
強
度
而
定
’
他
方
面
則
依
透
過
法
院
的
審
核
基
本
人
權
保
障
至
何
種
程
度
被
擔
保
而
定
。
由
這
兩W

g

點
對
於
職

 

業
有
關
i

成
績
之
評
定
可
得
知
..基
本
人
權
之
程
S

保
在
此
範
圍
內
也
是
必
要
的*

這
種
考
試
強
烈
地
干
預
職
業



二
八
二

選

擇

的

自

由

，
因
爲
考
試
的
結
果
關
係
到
是
否
可
從
事
一
定
的
職
業
以
及
可
選
擇
何
種
的
業
務
。
法
院
的
審
核
觸
及
了

 

此
是
否
可
從
事
職
業
之
界
限
問
題
，
因
爲
評
定
的
過
程
是
由
衆
多
在
行
政
訴
訟
程
序
非
常
W
難
與
部
分
甚
茧
無
法
掌
握

 

的

不

可

預

測

因

素

(
比
較
下
述
的n

Ki
b
及c

)
 
D
主
考
官
主
觀
印
象
與
其
專
業
特
微
的
偶
發
性
影
轡
給
分
的
標
準
。
因
 

此

，
評

定

程

序

應

擔

保

在

可

能

的

客

觀

性

與

公

正

性

的

範

圍

内

爲

之

(G
u
h
l
.

 

P
r
i
i
f
u
n
g
e
n

 

i
m

 

Rec
h
t
s
s
t
a
a
t
,

 19
7
8
,

 

s
.49 f

;

 

B
r
y
d
e
,

 

D
O
V

 198
1,

 19
3
〔2
0
3
n

 )
。
這
種
必
要
的
規
則
關
係
到
對
主
考
官
的
選
擇
-
其
數
量
及
其
相
互
的
關
係

 

，
尤
其
在
評
定
出
現
差
異
時
•
此

外

，
當
事
人
能
有
效
提
出
其
觀
點

'-
适
件
亊
是
不
可
放
棄
的
而

ti.
於
其
他
法
治
國
家

 

是
作
爲
基
本
人
權
程
序
擔
保
的
核
心
。
此

意

謂

著-

當
事
人
應
及
時
被
知
會
有
關
程
序
的
狀
況
以
及
官
署
在
作
個
案
決

 

定
時
他
們
所
提
的
意
見
應
受
擔
保
。

在
作
爲
起
點
程
序
的
國
家
考
試
中
應
考
人
經
常
是
在
考
試
成
績
公
佈
時
才
知
曉
了
其
成
績
在
個
別
中
係
如
何
被
評

 

定
與
何
種
評
價
是
作
爲
評
分
標
準
的
。一
直
到
聲
明
異
議
程
序
中
他
才
被
給
予
提
出
意
見
和
批
評
的
機
會
。
因

此

'
迠
 

種
法
律
救
濟
應
是
這
樣
的
形
成
-
亦
即
所
提
出
的
異
議
加
以
審
核
並
審
愼
評
估
>

3.
管

轄

的

法

務

考

試

局

在

聲

明

異

議

程

序

中

已

盡

其

審

核

的

義

務=

訴

方

可

查

閲

U
試

記
錄
與
筆
試
批
改
註
解
等

 

考

試

卷

宗

=
他

就

此

所

提

的

異

議

亦

送

至

參

閲

的

主

考

官

以

檢

視

及

再

作

修

正

。
而
他
們
就
此
亦
詳
盡
加
以
解
釋
並
提

 

出

-
爲

何

他

們

認

爲

訴

方

的

指

責

I

尤
其

在

結

果

上

—

是

不

當

的

理

由

。
而

最

後
的
將
明
異
議
機
關
#
考
了
這
些

 

意

見

並

加

以

接

受

。
因

此

-
主

考

官

本

身

已

有

參

與

於

其

決

定

的

審

核

中

是

不

值

得

懷

疑

的=

在

行

政

程

序

中

，

一
個
 

經

由

他

個

中

立

機

關

之

審

孢

在

诙

法

k
是

無

此

必

要

的

。



然

而

-
猓
叨
異
議
機
關
铊
非
獨
自
地
對
訴
方
考
試
成
績
重
新
加
以
評
定
。
他

們

僅

審

核

-
是
否
所
提
具
m
要
性
的

 

評
定
錯
誤
足
以
認
知
，
並
已
達
不
可
接
受
的
結
果=

這
種
侷
限
在
總
括
的
合
法
性
審
核
與
行
政
新
訟
法
第
六
十
八
條
第

 

一
項
第
一
句
-
即
聲
明
異
議
機
關
基
本
上
立
於
u
ru
決
定
機
關
之
位
並
擁
有
不
受
限
制
的
決
定
權
之
規
定
有
所
差
異
。 

但
這
並
非
毫
無
例
外
。
依
行
政
訴
訟
法
第
六
卜
八
條
第
一
項
第
二
句
苦
該
法
律
視
其
(
行

政

處

分

)
爲
特
殊
案

件

時-

 

則

取

消

其

審

核

。
各
邦
法
律
亦
可
能
擁
有
這
種
例
外
的
規
定
(B

V
e
r
f
G
E

 

35,

 

6
5
【7
3
〗
=
N
J
W

 

1
9
73

,

 16
8
3

 
)
。
在
此

 

受
理
之
案
件
中
行
政
法
院
將
屬
本
案
判
決
標
準
的
法
律
訓
練
規
則
(J

u
s
i
z
a
u
s
b
i
l
d
u
n
g
s
o
r
d
n
u
n
g
e
n

 )
作
如
'卜
解
釋
亦

 

即
在
與
行
政
訴
訟
法
第
六
十
八
條
第：

項
第
一
句
差
異
的
國
家
考
試
中
，
戰
明
異
議
並
非
對
考
試
成
績
重
新
評
定
，
而
 

應
僅
是
對
其
錯
誤
審
核
而
已
。
這
種
單
純
法
律
的
解
釋
基
本
h
是
專
業
法
庭
之
事
-
以
及
憲
法
法
院
僅
在
狹
窄
的
界
線

 

内
可
加
以
審
核
(V

g
i

 

B
V
e
r
f
G
E

 

18,
 

8
5
〔9
2
:j

 

=
N
J
W

 

1
9
6
4
,
1
7
1
5

 
)
。

下
薩
克
森
邦
的
上
述
法
律
訓
練
規
則
可
視
其
爲
法
規
命
令
，
而
創
設
了
行
政
訴
訟
法
第
六
十
八
條
第
一
項
笫
二
句

 

意
義
下
的
例
外
規
定
，
因
爲
在
下
薩
克
森
的
公
務
貝
法
第
比
一
條
第
二
項
第：

-

二
句
屮
的
命
令
授
權
提
供
一
個
足
夠

 

法

律

基

礎=

雖

然

-
該
授
權
規
定
並
非
擁
有
程
序
法
匕
的
讓
步
；
然

而

-
它
卻
不
強
迫
對
授
權
範S

給
予
一
個
限
縮
的

 

解

釋

。
由
立
法
者
的
沈
默
中
絶
不

HJ
認

爲

*
制
定
命
令
者
不
得
對
考
試
法
上
的
齊
明
異
議
程
序
之
行
政
訴
訟
法
第
六
十

 

八
條
第
一
項
第
一
句
甚
本
原
則
加
以
限
制
。
在

1
9
7
0
$
_
訂

的
K

f
兄
森
的
公
務
M
法
中
幾
乎
符
合
了

 一
致
的
觀
點
-
 

亦
即
考
試
之
決
定
依
其
本
質
法
律
上
僅
得
在
其
界
線
控
制
-
因
此
僅
得
有
限
的
審
核
(v

g
l
.

 

die

 

N
a
c
h
w
b
e
i

 

H
i
d
,

 

Gericlitsschutz

 

g
e
M
e
n

 

p
r
c
f
u
s

cos
b
e
w
e
r
t
u
n

OQe
n
,

 196
9
,

 

s
.21f.

 )
 
0



二
八
四

在

此

’
若
基
本
法
上
職
業
自
由
的
程
序
保
護
強
迫
地
要
求
(z
l
e
n
d
g
e
b
i
e
t
s

 )
在
聲
明
異
議
程
序
中
對
考
試

 

成
績
一
個
完
全
的
重
新
評
定
時
’
則
制
$

者
與
立
法
者
乃
逾
越
其
形
成
空
間
(G

s
t
a
l
t
g
g
s
r
a
u
m

 )
 
•
但
由
基
本
法

 

一
項
卻
不
可
能
導
出
一
個
如
此
程
序
檐
保
。
在
行
政
程

f

從

未

有

i

訟

程

序

是

不

可

黯

 

*

有
決
定
性
的
僅
在
於
’
漂

人

得

及

時

與

有

效

地

指

出

所

爾

醬

誤

與

法

律

缺

失

-
並
因
此
建
B

存
疑
或
已
下
的

 

決

定

之

深

思

。
而
下
薩
克
森
與
漢
堡
的
法
律
及
其
使
用
之
訓
i

則
S

明
®

程
？

已
達
到
此
要
求
*

n

、
若
5

籰

-
行
政
法
院
也
僅
得
對
3

決

定

進

行

一

個

有

限

的

翥

-
則
道
個
8

點

是

怜

富

。
司
法

 

凿
考
試
法
的
評
定
餘
地
並
非
完
全
輿
基
本
法
第
十
九
f

四
項
合
一
致
的
(
比
較
下
列
1
與

2
 )
。
基
本
人
權
所
要
求

 

的

修

正

-
並
非
幫
助
而
使
憲
法
訴
訟
成
功
到
如
此
寬
的
範
圍
(
下

列

3

)
。

h
基

本

鋈

J

糞

四

露

程

序

基

本

人

權

檐

保

了

，
那
些
S

表

自

蠢

利

受

八

舍

力

馨

的

人

之

 

法

律

途

徑

。
因

此

’
不
僅
是
擔
保
進
入
法
庭
之
門
’
此
外
也
擔
保
法
律
—

的
—

性

•
人
民
f

 一 

上
有
效

 

的

法

律

審

核

之

權

利

(V
g
L

 

B
V
a
r
f
G
E

 

35,

 

3
s
2
t4
1
0
f.】

 

=
N
J
W

 

1
9
7
4

 •

 22
7
;

 

st. R
s
p
r
.

)
。
由
此
可
知
基
本
上
法
院
有

 

義

務

，
在

法

律

上

及

上

觀

點

完

全

地

^

受
®

的

行

政

處

分

*
這
排
除
那
些
在
行
政
程
序
中
所
下
的
原
則
上
之

與

評

價

 

*
1
^

 (
 

V
g
L

 

B
V
e
r
f
G
E

 

15,

 

2
7
5
U
S
2
】

 

=
N
J
W

 
1
9
6
3
,

 

8
0
3
;

 

B
v
e
r
f
o
E

 

6
1
«
2
u
l
o
f

 

J

 

=

 

N
J
W

 

1
9
8
2
,

 

2
1
7
3
;

 

B
v
e
r
f
G
E
7
8

k.1
4
【2
2
6
1
=
N
J
W
1
9

009
,
6
6
6

 )
 
D



然

而

，
受
保
護
的
法
地
位
本
身
非
由
基
本
法
第
十
九
條
第
四
項
顯
示
出
，
而
是
以
此
爲
前
提
要
件
(B

V
e
r
f
G
E

 

7

.°°2
1
4
1
2
2
6
】
=
N
J
W

 

1989,

 

6
6
6
;
B
V
e
r
f
G
E

 

S
3,

 

1
8
2
t
l9

4
f
J

 

=

 

N
J
W
1
9
9
1
,
2
0
1
a
n
d
i
e
s
e
m
H
e
f
t
】

〕-

但

，
法
律
途

 

徑

的

安

排

與
法
院
審
核
的
強
度
應
有
效
地
助
於
適
當
的
與
合
宜
的
貫
法
之
目
的
(V

g
L

 

B
V
e
r
f
G
E

 

6
0
,
2
5
3
(
2
6
9
】

 

=

 

N
J
W
1
S

2
,
2
S

5

 )
-
若
受
非
議
的
行
政
處
分
是
根
據
不
確
定
法
概
念
之
使
用
而
來
’
則
其
具
體
化
屬
法
院
的
事
務

 

，
對
行
政
機
關
的
適
用
，
法
院
摊
有
不
受
限
制
的
審
核
權
*,有
關
行
政
裁
量
受
限
審
核
的
規
定
辑
於
不
確
定
法
概
念
的

 

解
釋
與
使
用
並
不
適
用
(V

g
l

 

B
V
e
r
f
G
E

 

7,

 

1
2
9
U
5
4
】
=
N
J
W

 

1957,

 

1757;

 

B
V
e
r
f
G
E

 

64,

 

2
6
U
2
7
9
T
N
J
W

 

1984.

 

3
3

 )
 •然

而

-
不
確
定
法
概
念
由
於
所
規
劃
的
內
容
高
度
複
雜
性
或
特
別
的
活
動
性
而
如
此
模
糊
不
清

 >
 以
及
對
行
政
決

 

定
如
同
親
身
體
驗
般
瞭
解
並
加
以
具
體
化
是
如
此
的
困
難
’
而
使
法
院
的
審
核
觸
及
到
司
法
功
能
的
界
線
*
在
這
些
狀

 

況
下
於
不
違
反
法
治
國
原
理
應
准
予
法
適
用
機
關
捧
有一

個
有
限
決
定
自
由
空
間
(V

g
L

 

B
V
e
r
f
G
E

 

54,

 

1
7
3
U
971

 H

 

I
S
f
J
W

 19
S
0,

 26
9
3;

 

B
V
e
r
f
G
E

 

61,

 82
U

1
A

 =

2!
J
W
 198

2
,
2
1
7
3;

 

B
v
e
l
f
o
E

 S3
、1
3
a
l
4
s

 

=

 

N
J
W

 

1
9
9
P

 20
1
a
i
n

 

d
i
e
s
e
m

 

H
e
f
t
】；

 

S
c
h
m
i
d
t

 

=

 

A
8̂ m
a
r
m
,

 

in

 

:
\
^
u
n
z
-
D
u
r
i
g

 

, G
o
.

 

A
r
t

 

1
9
^
R
d
n
r
.

 

1
8
4

 

m
. w
. N
a
c
h
w
.

)
。
然
而

 *
 該
問
題

 

無
需
在
此
深
入
探
討
"
總

之

，
作
爲
被
非
難
之
決
定
對
象
的
職
業
入
門
考
試
之
評
定
適
用
於
特
殊
狀
況
。

L
限
制
進
入
職
業
的
國
家
考
試
依
其
性
質
必
須
有
複
雜
的
評
定
，
其

在

考

義

序

的

整

體

關

聯

中

巖

及

所

有

應

 

考

人

機

會

之

平

等

(A
r
t
w
I
G
G

 )
，
以
及
並
非
立
即
讓
個
別
的
應
考
人
分
離
地
在
稍
後
的
行
政
爭
議
程
序
中
予
以
處

 

置

(
a
 
)
。
由
此
顯
示
出
一
個
考
試
法
上
的
評
定
餘
地
(B

e
i
g
s
s
p
i
e
l
r
a
u
m

 )
 
(
 b
 )
 
•
然

而

*

此
僅
限
於
考
試

二
八
五



二
八
六

特
別
的
評
僙
-
亦
即
不
及
於
病
有
以
考
試
爲
對
象
之
蠢
問
題
(
c
 )
 
•

a)
在
一
個
職
業
入
門
考
試
中
的
成
稹
評
定
是
主
考
官
一
個
法
律
上
受
拘
束
的
決
定
，
這
f

基
本
法
第
十
二
條

 

第
一
項
干
預
職
業
選
擇
自
由
的
決
定
僅
屋
法
律
及
在
比
例
原
則
的
範
圍
內
才
受
准
許
的
•
這
不
單
單
適
用
於
有
關
考

 

試
及
格
或
不
及
格
的
決
定
-
此

外

-
若
法
律
規
定
-
經
由
分
等
繁
評
定
及
格
的
考
試
，
則
在
此
方
式
下
亦
強
烈
地
影

 

響
就
業
的
機
會
*，找
到
一
個
合
適
的H

作
位
置
及
i

上
從
事
所
選
擇
的
職
業
等
可
能
性
大
多
賴
其
所
得
分
數
而
定
。
 

因

此

，
這
種
考
試
的
決
定
亦
應
就
基
本
法
第
十
二
條
第
一
項
與
聯
結
第
三
條
第
一
項
之
標
準
加
以
衡
童
(V

g
l

 

B
V
e
r
f
G
E

 

3
7
,
3
4
2
E3
5
2
f.l

 )
。
雖
然
考
試
決
定
有
這
麽
大
的
意
義
與
基
本
人
權
之
關
聯
性
’
但
迄
今
爲
止
-
有
關
的
評

 

定
s

 (
 

B
e
w
t
u
n
g
s
k
r
i
t
e
r
i
s

 )
在
法
律
上
卻
規
定
不
清
楚
。
在
所
有
的
法
律
訓
S

則
中
作
業
配
置
的
方
式
僅
題

 

目
式
粗
略
地
予
以
分
類
。
其
所
規
定
給
分
級
別
介
於
”
不
及
格
•
 (

"
u
n
g
l
g
e
n
d
o

與
，
極
佳

"
(
"
s
e
h
r
g
u
t、、

)

間

S

—

■每
一
級
別
間
經
由
分
數
值
再
予
以
劃
出
中
间
級
別

-
-
以
及
並
非
在
原
本
意
義
上
加
以
定
義
’
而
®

爲

一
般
的
敘
述
；
通
常
以
成
嫌
的
★
有
用
性
與
平
均
的
要
求
作

爲

評
語
(§

2
1
N
d
s
J
A
O
,
§

 14
H
b
g
J
A
O
;
&
e
z
u

 

w
o
r
t
g
l
d
c
h

 劝
 14

N
R
W
J
A
G
S
. B
V
e
r
f
G
E
37.,342

t3
4
4
f
J

 )
 
*

這
類
法
規
定
的
操
縱
能
力
是
受
到
限
制
。
行
政
法
脘
迄
今
並
未
發
展
出
——

明
顯
地
——

較
少
抽
象
程
度
的
一
般

 

評

定
®

。
i

使
其
已
發
生
-
亦
f

重
要
的
評
定
步
踝
立
於
舆
案
件
有
關
上
’
因
爲
在
問
題
中
心
*
訓
練
前
提
要

 

件
與
考
試
狀
況
中
所
主
要
考
童
在
一
般
規
則
中
是
太
過
於
不
充
足
而
無
法
被
掌
握

*

爲

使

法

院

之

不

是

從

一

開
始
即
不
可
行
，
因

此

，
單
單
准
許
考
試
機
關一

個
評
定
餘
地
是
不
夠
的
*
但

-
須



添

加

一

個

重

要

的

揞

況

..主

考

官

應

在

其

評

價

的

判

定

中

，
以
其
考
試
實
務
的
過
程
在
可
比
較
的
考
試
中
所
發
展
並
可

 

一

般

適

用

之

評

估

與

經

驗

作

爲

出

發

點

。
考

試

規

定

的

分

數

定

義

甚

至

明

確

地

要

求

設

定

在

平

均

的

成

績

上

。
但

及

格

 

的

界

線

，
亦

即

不

及

格

成

績

的

標

準

亦

不

得

無

顧

及

平

均

的

結

果

而

確

定

(z
u
e
i
n
e
r
a
h
p
l
i
c
h
e
n
p
r
o
b
l
e
m
a
t
i
k
b
e
i

 

p
n
i
f
u
n
g
e
n

 
i
m

 
A
n
t
w
o
r

 

t
t
w
a
h
l
v
e
l
f
a
h
r
e
n

 

v
g
l
,

 

B
V
e
r
f
G
E

 

8
0
,

 

l
〔2
6
ff.l

 

=
N
V
W
N
1
9
8
9
,
8
5
0

 )■
>

 因

此

-
考
試
分
數
不

 

得

視

爲

各

自

分

離

，
而

應

在

一

個

透

過

主

考

宫

個

人

經

驗

與

想

法

所

及

之

相

關

體

系

中

找

出

。
但

另

一

方

面

，
因
爲
考

 

試

決

定

之

基

礎

的

複

雜

考

量

並

無

法

有

規

則

地

被

理

解

’
這

將

使

得

司

法

之

審

查

在

此

範

圍

內

有

可

能

導

致

標

準

被

變

 

形

。
在

個

別

應

考

人

所

提

的

行

政

法

院

訴

訟

中

’
法
S

於

同

類

應

考

人

之

整

體

作

爲

標

準

的

評

定

準

則

——

縱
係
專

 

家
的
幫
助
——

亦

無

法

發

現

之

以

使

之

被

適

用

於

僅

大

致

上

可

以

被

重

塑

的

考

試

情

況

中

。
因

此

，
法
院
應
發
展
自
已

 

的

評

定

準

則

-
並

設

定

在

主

考

官

的

地

位

上

。

b)
因

此

，
此
不
僅
攸
關
法
適
用
實
務
上
困
難
，
而
且
主
要
地
涉
及
一
個
憲
法
上
問
題
"
依
左
右
考
試
法
之
機
會

 

平

等

原

則

，
對
於
同
類
應
考
人
間
，
S

可
能
適
用
那
些
同
類
的
考
試
條
件
與
評
定
i

 (
 

B
V
e
r
f
G
E

 

37,

 

3
4
2
【3
5
2
f
J
;

 

7
9
,
2
1
2
〔2
1
8
〗 n

N
v
w
z
l
9
8
9
,

 

6
4
5

 
)
=
但
若
個
別
的
應
考
人
在
行
政
訴
訟
程
序
致
力
於
要
求
超
出
此
同
類
範
圍
的
一

 

個
獨
立
評
定
的
機
會
-
則
將
與
此
原
則
不
一
致
。
這
將
深
切
地
影
髀
了
所
有
同
類
應
考
人
之
同
等
的
評
斷
。
此
同
等
的

 

評
斷
僅
在
下
述
條
件
中
才
可
實
現
-
即

：
考
試
機
關
在
考
試
特
別
的
評
價
中
擁
有
一
個
決
定
餘
地
’
並
此
因
此
限
制
了

 

法

院

之

審

核

。

本

件

被

提

起

訴

訟

之

判

決

亦

是

以

上

述

觀

點

出

發

，
而

且

該

判

決

在

理
由
中
亦
援
引
到
聯
邦
行
政
法
院
長
年
以
來

二
八
七



二
八
八

固

定

的

判

決

理

由

。
早

在

其

對

於

考

試

法

判

断

餘

地

的

第

一

個

重

要

的

判

決

中

(B
V
e
r
w
G
E

 

8,

 

2
7
2
【2
7
3
〗
=
N
J
W

 

1
9
5
9
.
1
S
4
2

 )

行
政
法
院
以
下
述
封
任
一
評
分
所
設
之

f

性
f

要
件
f

 

e
K

判
決
之
理
由
見
解
：
考
試

 

成
縯
不
得
將
個
案
分
雔
而
得
出
，
應
由
其
他
同M

考
人
之
成
的
蠢
比
較
而
顯
一

 $

;

1

考
生
之
分
數
乃
是
經

 

由
以
同
類
考
生
成
績
比
較
爲
基
礎
之
經
驗
評
價
的
結
果
。
在
稍
1

聯
邦
憲
法
法
院
判
決
中
亦
突
顯
出
，
給
分
應
架
構

 

在

其

他

應

考

人

成

績

間

的

一

個

，
理
性
與
公
正
的
M
係
上
"

(
B
u
c
h
h
o
l
z
4
2
L
O
N
r
. l
o
4,

 

S
.
1
5
0
m
. w

. N
a
c
h
w
.

)

。
 

此

外

’
司

法

判

_

定

在

一

個

*

高
f

人

性

之
S

判
斷
的
強
烈
主

観

要
素
上
以
及
在
一
個
考
試
情
況
的

 

困

難

性

上

。
雖

然

逭

些

罌

本

身

並

非

有

決

定

性

的

，
但
卻
突
顯
了
本
基
本
問
題
的1

^
4

^
?

反

之

-
以
無
特
殊
化

 

理
解
則
無
法
執
行
之
專
業
S

爲
基
礎
的
考
試
分
數
則
並
不
重
要
的
。
由
此
而
產
生
之
法
院
審
核
的
i

可
以
專

 

業
鑑
定
者
之
助
予
以
克
服
-
並
使
考
試
問
題
與
行
i

截
程
序
之
—

其

象

無

顯

w
m
j

別

。

C)
考
試
法
上
評
定
餘
地
的
界
線
由
其
憲
法
上
之
正
當
性
(L

e
g
i
f
t
k
m

 )顯
示
出
•它
同
了
基
本
法

 

第
十
九

S

四
項
所
要
求
§

法
院
審
核
的
範
圍

*

僅

考

試

特

評

3 S
—

^

常

地

與

#

^

判

斷

不

可

分

—

一
起

 

——

考
試
機
關
的
最
終
決
定
權
•
但
這
種
|

問
題
之
回
笞
亦
非
完
全
除
去
審
核
•
評
定
餘
地
有
f

線

’
其
遵

 

守
在
基
本
法
第
十
九
f

四
項
的
觀
黏
上
是
指
：
訴
訟
上
是
可
對
之
審
核
的
。
這
種
法
院
所
擁
有
的
審
核
在
職
業
有
關

 

的

考

試

中

，
爲

了

達

成

對

於

職

業

自

由

一

個

相

當

有

效

的

保

嫌

，
其

應

是

目

的

取

向

的

、
適

當

的

與

逋

度

的

(v
g
l

 

B
v
e
r
f
G
E
6
p
2
5
3
【2
6
9
】
H
N
J
W
1
9
s
2
,
2
4
2
5

 
)
 
*

依
行
政
法
院
之
判
決
-
此
類
判
決
之
意
見
也
爲
本
件
被
上
述
之
判
決
所
追
隨
：
若
考
試
機
關
犯
了
程
序
上
鍩
誤
’



誤

認

所
逋
用
之
法
律
，
以
一
個
非
正
確
事
i

出

發

黏

，
觸
犯
一
般
評
定ig®

或
引
用
非
公
正
的
論
點
時
(V

g
L

 

die

 

z
u
s
a
m
m
e
n
f
a
K
u
n
g
.
b
e
i

 

N
i
e
h
u
e
s
,

 

s
c
h
E
-
u
n
d

 

P
r
O
f
u
n
g
s
R

 

,

 

2

 

A
u
f
L

 

R
d
n
r
.

 

4
7
3
;

 

Seebass
,

 

N
V
w
Z

 1
900
5
,
 

5
2
1
【5
2
6
】
m
.

 

W
. N

—
W

 )
 
*
則
逾
越
了
評
s

地

’
因
此
須
由
法
院
加
以
指
正
•
上
述
逋
個

®

^

裁
5
決

定

事

i

<
式

 

是

如

此

抽

象

’
以
致
於
由
它
尚
無
法
看
出
審
核
的
密
度
(
K

I

—

 

)
>

主
要
地
是
取
決
於
：
在

篇

篝

下

一

 

般

有

效

評

定

得

被

鼠

爲

被

觸

犯

以

及

基

於

何

種

特

镦

被

認

定

行

政

機

關

有

作

了

不

公

正

的

衡

量

。
就

此

’
 i

行

 

政

法

院

發

展1

些

準

則

，
其
$

那

些

遵

以

囊

鑑

定

家

之

助

才

得

回

答

之

葉

特

殊

問

題

排

除

法

院

之

寝

 

>

 依

 

之

，
不

應

有

如

下

的

一
般

有

效

的

評

分

原

則

-
它
禁
止
將
正
確
的
視

爲

錯

誤

的

與

將

適

當

的

評

定

爲

不

逋

當

的

(
 

B
v
e
r
f
p

 

B
u
c
h
h
o
l
z

 4
-w
l
.
o N
r.s

vlI
S
J
S
e
e
b
a
s
s
,

 

N
V
w
Z

 

1
9
8
5
,
5
2
1
1
5
2
7
】

)*

 依

之

，
唯
一
尚
剩
餘
的
恣

 

核

’

篇

限

墓

端

的

案

例

中

-
亦

即

衰

中

*
 
一

糞

定

縱

無

對

蠢

特

殊

衡

麗

進

一

步

欝

餐

可

行

•
只
有
當
一
個

 

判
斷
是
架
構
在
一
個
明
顯
的
與
立
於
任
一
理

f

圈
外
的

f

—

的
錯
誤
以
致
於
其
結
果
應
逍
使
法
官

 

銶

爲

完

全

不

可

行

的

時

-
才

應

是

逾

越

了

恣

意

界

線

(B
V
e
r
w
G

 

-

 

B
u
c
h
h
o
k

 

4
2
1
.
0

 

N
r
J
2
r
s
. l
9
5

 

=

 

D
O
V

 

1
9
S
0,

 

3
s

 

=

 

b
a
y
v
H
l

 

1
9
8
P

5
0
3

 )
。

總

之

-
若
諛
到
攸
關
限
制
職
業
入
門
的
考
試
-
侧

像

上

段

這

麽

寬

蠢

法

院

f

的

撤

退

是

不

<昼

基

本

讓

十

 

九

集

四

項

之

規

定

•
毋

寧

►
應

以

有

助

於

職

業

入

門

限

制

之

震

的

目

的

爲

出

發

點

，
並

囊

基

本

法

¥

二
條
第

 

一
項
嚴
守
在
比
例
原
則
的
範
圍
內
爲
之
(v

g
u
s
v
e
r
f
G
E

ooo
,

 
lt2

4
ff.】

=
N
V
W
N
1
9
8
9

v >5
0

 )
 
•
第
一
次
與
第
二
次
法

 

律
的
國
家
S

旨
在
禁
止
那
些
基
本
要
求
的
應
考
人
進
入
其
所
致
力
的
联
業

*

該
目
的
決
定
了
 

格
遊

二
八
九



二
九o

明
的
範
圍
-

而
且
也
決
定
了
那
些
對
其
的
評
定
(B

v
e
r
f
G
E
8
p
l
u
6
f
f
_
〕
H
N
V
W
Z

 19
8
9
,

 
8

S

 
)-

基
此

-
凡
楚
切

 

題
的
回
答
與
合
宜
的
解
題
，
原
則
上
不
得
被
評
定
爲
錯
誤
的
與
予
以
不
及
格
。
若
基
於
考
試
問
逼
之
特
質
致
解
厘
之
正

 

確
性
或
合
宜
性
無
法
洁
楚
可
確
定
時
-

亦
即
當
其
判
斷
容
許
有
不
同
觀
點
的
空
間
時
-

雖
然
主
考
官
擁
有
：
個
評
定
餘

 

地
-

但
另
方
凼
也
應
承
認
應
考
人
有
一
侗
合
適
的
解
答
餘
地=

一
個
適
當
的
以
及
以
相
當
論
點
0

始
至
終
一
致
詳
加
論

 

証
之
解
題
不
得
被
評
爲
錯
誤
的=

這
是
由
基
本
法
第
十
二
條
第
；
項
引
出
對
於
職
業
有
關
考
試
之一

般
評
定
S

 
=
 

同
樣
地

-

聯
邦
行
政
法
院
——

正
確
地
——

認
爲
有
必
要
進
行
之
恣
意
審
核
(w

u
l
k
l
r
&
e

 )

，
不
得
以
其
 

若
無
專
業
鑑
定
爲
不
能
有
效
實
行
爲
理
由
而
被
限
制
D

下
述
之
審
杏
是
不
符
於
恣
意
審
查
原
則
的
，
亦
即
審
杳
是
否
主
 

考
官
一
個
學
術
專
業
假
設
的
錯
誤
(

已
是
強
烈
到
V

迫
使
"

法
官
認
爲
完
全
不
可
行
=

勿
寧
説-

一

個
恣
意
的
錯
誤
 

評

估
-

若
專
業
者
應
視
其
爲
不
可
行
時
-

則
已
#.

生
。雖
然
原
則
上
這
類
審
查
法
院
僅
家
之
協
助
來
判
斷
，但
 

單
單
實
務
上
困
難
並
無
充
足
理
由
-

來
限
制
第
十
九
條
第
四
項
所
擔
保
的
權
利
保
障
。

|
個
包
括
了
卜
：述
之
專
業
標
準
在
内
之
考
試
分
數
的
審
核
，
並
非
給
予
行
政
法
院
無
法
解
決
的
任
務
，
也
非
迫
使
 

它
代
替
考
試
機
關
的
角
色
。
！
個
法
院
的
糾
正
，
僅
在
若
評
定
錯
誤
可
能
已
影
轡
到
給
分
情
形
時
才
列
入
考
慮
。
逍
樣
 

一
侗
因
果
審
核
對
行
政
法
院
而
言
，
經
常
與
考
試
法
上
程
序
錯
誤
有
關
聯
(B

v
e
r
w
G
E
4

p°3
0
5

卩B
u
c
h
h
o
l
z
s
r
o

 

N
r
.
4
5
=
N
J
W

 

1
9
7
5
,

 1S
9
S

 
)

。
若
錯
誤
的
根
源
無
法
排
除
時
-

法
院
基
本
上
不
得
代
爲
成
績
評
定
，
而
是
僅
得
撤
銷

 

考
試
決
定
。
這
衍
生
出
-

有
權
的
主
考
官
應
重
新
作
出
一
個
無
錯
誤
的
評
定
。
端
依
錯
誤
的
方
式
-
也
有
可
能
給
予
應
 

考
人
一
個
重
考
的
機
會
*



3.
雖
然
行
政
法
院
們
在
本
件
程
序
中
以
一
個
較
微
弱
審
核
義
務
爲
出
發
點
-
依
本
院
審
理
結
果
-
受
評
擊
的
決
定

 

不
必
撤
銷
。
行
政
法
院
主
要
援
引
聯
邦
行
政
法
院
判
決
之
一
個
寬
廣
考
試
法
上
的
判
斷
餘
地
-
卨
等
法
院
與
聯
邦
行
政

 

法
院
甚
至
單
以
此
爲
準
。
而
萵
等
行
政
法
院
所
指
责
的
第
：
審
殚
由
卻
指
出
-
縱
使
一
個
較
嚴
格
審
核
標
淮
f
亦
無
法
導

 

致
撤
銷
原
考
試
之
決
{疋
。

a)
第
二
位
訴
訟
提
起
人
最
後
尚
專
注
於
一
個
笋
議
點
上
：
評
分
人
在
其
家
庭
作
業
屮
敘
述
之
指
寅
*
此
作
業
與

 

K
法
八
一
八
條
第
三
項
的
差
額
理
論
有
關=

雖
然
其
家
庭
作
業
中
之
論
點
符
合
一
般
的
觀
點
-
主
考
1T
卻
從
一
開
始
即

 

評
定
其
爲
錯
誤
的
。
逍
種
專
業
問
題
-
若
其
不
能
排
除
主
考
官
可
能
影
響
到
分
數
之
評
定
，
則
亊
贸
上
法
院
應
審
核
之

 

=

但
适
樣
一
種
因
果
關
聯
，
事
實
審
法
官
並
未
能
確
定
出
來
。

在
聲
明
異
議
程
序
中
-
批
考
官
評
分
人
已
就
訴
方
所
提
及
其
多
方
面
觀
點
過
於
草
率
之
批
評
加
以
緩
和
。
他
們
在

 

其
整
體
評
定
h
仍

堅

持

-
該
家
庭
作
業
整
體
」舌
之
多
處
過
於
粗
糙
及
不
淸
楚
-
並
多
處
缺
乏
理
由
説
明
。
基
此
理
由
原

 

本
之
第
一
位
批
考
官
甚
至
懷
疑
，
是
否
該
作
業
尚
能
給
予
及
格
之
評
定
。
在
聲
明
異
議
程
序
中
兩
位
批
考
官
依
重
新
評

 

定
仍
認
爲
及
格
(
四
分
)
的
分
數
適
當
的
，
因

此

，
訴
方
就
差
額
理
論
之
辯
護
的
指
責
故
4<
成

立

。
在
此
事
情
狀
況
■卜
 

行
政
法
院
之
見
解
很
淸
楚
..原
本
批
改
的
錯
誤
並
未
影
響
到
分
數
。
與
此
相
反
的
觀
點
並
不
明
顯
。
因

此

-
一
個
重
新
 

對
分
數
探
討
而
予
以
訴
方
一
侗
有
利
的
結
果
應
予
以
排
除=

W
在
第
一
位
新
訟
提
起
人
的
案
件
中
-
由
第
一
審
判
決
之
理
由
吋
以
得
知
：
即
使
採
較
嚴
之
審
核
標
準
，
其
申

 

述
亦
是
毫
無
希
望
的
"



二
九
二

訴
方
對
其
書
面
報
告
被
評
以
令
中
等
"
(
六

分

)
提
出
—

 -
而
認
爲
其
自
己
是
採
了
少
數
說
爲
準
所
致
■，
基
此

 

理
由
主
考
官
卻
評
其
爲
錯
誤
舆
不
完
整
。
就

此

•
行
政
法
院
正
確
的
指
出
，
其
所
主
張
之
原
因
並
非
有
理
，
因
爲
訴
方

 

書
面
報
告
被
評
爲
*
中
等
〃
 (

g
m
b
e
f
r
i
e
d
i
g
e
n
d
)

-

則
已
表
示
主
考
官
對
其
說
明
並
非
整
髏
評
爲
錯
誤
與
不
完
整
。
 

而

且

，
少
數
說
亦
可
能
是
錯
誤
與
不
完
整
的
説
明
與
使
用
。

訴
方
亦
對
口
試
成
績
A

中
上
"
(

v
o
l
l
b
e
f
r
î
d
i
g
e
n
d

 )
(
八
分
)
評
分
加
以
指
責
。
他
以
他
全
部
問
題
正
確
的
回
 

答
並
其
中
一
位
主
考
官
多
次
*
讚
美
"
爲
由
而
要
求
得
，
佳
"
之
評
分
。
在
此
是
攸
關
純
粹
評
分
的
問
題
，
行
政
法
院

 

正
確
地
將
其
視
爲
考
試
法
上
的
評
定
餘
地
(
而
駁
回
其
訴
求
)
。

而
訴
方
所
提
有
關
家
庭
作
業
之
問
題
-
行
政
法
院
就
此
特
别
仔
細
地
加
以
探
究
■■訴
方
不
欲
接
受
的
f

與
眉
批

 

，
主
要
地
涉
及
到
考
試
法
上
評
定
餘
地
中
有
關
困
難
度
與
説
明
方
式
之
評
判
。
所
有
其
他
訴
方
所
非
議
的
f

則
對
評

 

分

並

不

重

要

。
上
訴
法
院
就
有
助
於
整
個
事
件
所
設
定
之
理
由*

由
廉
法
觀
之
是
無
所
爭
議
的
。
因

此

’
上
述
審
法
院

 

無
霈
就
案
件
形
態
之
個
別
狀
況
去
探
討-
判
決
中
援
引
考
試
法
上
判
斷
餘
地
現
行
判
例
-
此
僅
涉
及
是
否
得
基
於
判
決

 

差
異
性
而
准
許
上
訴
之
問
題
或
法
律
問
題
之
基
本
意
義
，
而
不
得
充
當
憲
法
訴
願
理
由
。

IQ
、
若
訴
方
欲
引
用
更
進
一
步
的
基
本
人
權
法
規
時*
則
基
此
無
法
引
出
任
一
可
附
麗
之
觀
點
。
依
憲
法
訴
願
的

目

檫

，
在
此
基
本
法
第
十
二
條
第
i

於
基
本
法
第
二
條
第
一
項
與
基
本
法
第
三
十
三
f

二
項
而
適
用
。


